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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条：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但是夫妻一方与相对人另

有约定的除外。

夫妻之间对一方可以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

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

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论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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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零六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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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于“合意”“家庭日常生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存在较大差异，

致使法院裁判尺度不一，也体现出不同法院在裁判时的价值取向的差异。在既有案例中梳理裁判者的价值取

向，分别对合意型共债、日常家事型共债及生活生产型共债进行分析，进而得出相应的认定依据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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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的规定，夫妻共

同债务是指以下三种情形：一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

表示形成的债务；二是夫妻一方在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范

围内形成的债务；三是债权人举证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

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形成的或者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

示形成的债务。a

有学者认为，夫妻共同债务是以夫妻共同财产作为

一般财产担保的债务，是在夫妻共有财产的基础上设定

的债务，包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解决共同生活所需

的衣、食、住、行、医、履行法定抚养义务、必要的交

往应酬，以及因共同生产经营等所负之债。［1］大致来

说，也是涵盖《民法典》规定的三种情形，但与此不同

的是，该学者认为夫妻共同债务是在夫妻共有财产的基

础上展开。因此，本文将围绕上述三种情形展开讨论，

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认定。首先，梳理我国认定夫妻共

同债务的立法及现状。其次，分析出目前司法实践中存

在的合意型共债的“合意”认定抽象、日常家事型共债

“家庭日常生活”界定不清与生产生活型“共同性”难

以确认，从而引发的法院裁判尺度不一，甚至出现有违

公平的现象。最后，根据不同法院对同一类案件裁判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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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差异，扬长避短，思考并总结出新的认定方式，以

期改善司法实践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效果。

1  我国关于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立法
及司法现状

1.1  我国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立法演进

纵观我国夫妻债务制度的演进历程，其中有三部

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1980

年《婚姻法》以“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作为认定夫妻

共同债务的标准，该标准又称“用途论”。2001年修订

的《婚姻法》及2004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下文简称“司法解释（二）”）强调夫妻一方在婚姻

存续期间对外举债，原则上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例外

的是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已知该债务为夫妻一方个

人债务或夫妻约定共同债务，又称“时间论”。［2］2020

年颁布的《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认定夫妻共同债

务有三个层面。一是明确“共债共签”的基本原则；二

是明确为家庭日常生活产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三是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除非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

产经营或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

可见，从上述婚姻法及相关规定关于夫妻共同债

务认定标准的变化来看，立法的价值选择发生了本质转

变。1980年《婚姻法》侧重保护的是举债方的配偶，即

保护无辜的非举债方。2001年《婚姻法》及《司法解释

（二）》侧重保护的是债权人，即保护交易安全。2020

年《民法典》，在日常家事代理上侧重保护善意第三

人，即交易安全；在举债方超过日常生活所需负债时侧

重保护无辜非举债方，将该债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举

证责任由债务人承担，将该债认定为举债方所负债务是

否超出日常生活所需由法官裁量，即在保护非举债方与

交易安全之间进行价值权衡。

1.2  我国关于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司法现状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的规定，该条

明确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具体包括以下三类情

形：第一，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其中，

关键词为“意思表示”。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表

示创设权利义务。含“共债共签”与事后追认，适用于

任何婚姻财产制，旨在保护非举债方知情权、同意权，

减少“被负债”，详言之，夫妻共同债务的构成与夫妻

双方采用何种财产制无关，只要夫妻双方均有举债的意

思表示即可成立共同债务，无需财产共同共有的物权理

论为基础。a意思表示可以分为明示、默示、单纯的沉

默。一是明示，即通过一定的行为及语言明确同意或反

对，该类意思表示通常是最大程度上减少纠纷。一方

面，由于债务是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而产生，是保护

与尊重夫妻双方私法自治的结果，进而保护非举债方的

权益。另一方面，由于债务是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而

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夫妻共同还债的可能性，进

而更有利于增强债权人控制风险的能力。二是默示，则

需要根据“习惯和诚实信用原则”加以判断；三是单纯

的默示应当由法官作出合理的推理。

第二，基于家庭日常生活需求所负的债务。与之对

应的是《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条规定的日常家事代理

权，夫妻一方因处理日常家庭事务而与第三人进行民事

法律行为时，互为代理，由此产生的债务由夫妻双方共

同承担连带责任。［2］从文义解释来看，《民法典》并没

有对家庭日常生活的范围有明确的限制，亦未对数额进

行限制。司法实践通常理解为维持家庭正常生活水平所

必需的一切开支，包括子女抚养、老人赡养、医疗及衣

食住行等基本消费支出。

第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且债权

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或者基

于夫妻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首先，共同生活或共同经

营，依然是“意思表示”。一方面，夫妻履行共同生活

义务属法律行为，双方共同生活、共享债务利益，本质

上以共同意思表示为前提。另一方面，共同经营的认定

关键在于夫妻是否共同或授权决定经营事项，非举债方

是否从中获益，其本质是推定双方因参与或知情而对债

务形成默认合意。［2］其中，共同生活以夫妻共同履行生

活义务、共享债务利益为基础，共同经营以夫妻共同决

定经营事项或非举债方收益为判断标准，本质仍是共同

意思表示规则。其次，适用本款满足下列三种情形之一

即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一种情形是债权人能够

证明超出家庭日常生活的部分债务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的；第二种情形是债权人能够举证证明该部分债务是用

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的；第三种情形是债权人能够举

证证明该部分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即“共债共

签”。显然，立法将举证责任课以债权人，既引导其在

借贷时审慎要求“共债共签”，也有助于防范恶意串

通，平衡保护债权人权益与非举债配偶的合法权益。a

2  司法实践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存在
的问题

2.1  合意型共债的“合意”认定抽象

合意型的共债主要分为“共签共债”与事后追认两

类，下文将分别讨论这两类在司法实践中关于夫妻共同

债务认定的问题。

a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小组编著的《中国民法

典适用大全》，于2022年在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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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债共签”的认定

如何认定“共签”是判断是否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

核心。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颁布的《家事纠纷案

件审理指南（婚姻家庭部分）》第四十六条第二款a，

要求共签或非举债方在场未明确反对或以其他如电话、

短信等方式形成共同意思表示。实际上，特别是大额的

借款，通常债权人会要求夫妻双方共同签名，如商业银

行在办理贷款时，对已婚者一般要求夫妻双方共同到场

签名。但在夫妻共同债务中，多为民间借贷，此时往往

会出现举债方为配偶一方代签的情况，该签名是否属于

“共签”？对此，不同法院在审理该案件时作出的认定

有所不同。总体分为两个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

当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理由是：以配偶一方身份签字

行为仅能证明非举债方对其配偶签订合同的行为知情，

但知情不能等同于愿意承担债务责任。b第二种观点认为

应当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理由是：以“配偶或授权代理

人”身份为夫妻共同债务签字将导致该合同产生的债务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c

从上述观点看来，前者主张非举债方仅知情但未亲

自签名时，不认为该债务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该观点

以尊重非举债方的自由意思表示为基础，进而保护非举

债方的利益，但是对于善意相对人而言是不公平的，也

是不保护交易安全的体现。后者主张代签行为是代理行

为。该观点是不问其夫妻之间是否为共同意思表示，但

基于夫妻双方均已“签名”的客观事实推定该债务属于

夫妻共同债务，该观点采外观主义过于果断。

笔者认为，债权人要求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时，通常是

涉及数额或影响较大，合同双方都应当谨慎，据此可以从

债权人与举债方的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对债权人而言，需

尽合理注意义务，判断夫妻是否达成合意。若明知存在代

签，应要求举债方提供配偶确认的证明。对举债方而言，

则应遵循诚信原则，对其代签行为承担证明责任；若证明

虚假但足以使债权人产生合理信赖，可构成表见代理，债

务仍属共同债务，且不得对抗善意债权人。

（2）事后追认的认定

事后认定是指原本应当共签的合同仅在举债方一

方签名之后，配偶一方对举债方签名的行为进行追认。

明示的意思表示是无可争议的，具有争议的是默示的意

思表示与单纯的沉默是否构成追认是实践断案的核心

争议。

第一，默示的意思表达。主要争议为非举债方在

债权人向举债方催债时进行还债的意思表示是否能够认

定为事后追认。默示追认中，非举债方催债时还款是否

属追认存分歧。有法院认为应当认定为事后追认，理由

是：债权人向举债方催债时，非举债方还款的行为具有

“还款意愿”可以作为事后追认的意思表示。d还有一

些法院秉持相反观点认为不应当认定为事后追认，理由

是：非举债方还债的行为是基于夫妻关系替代举债方还

款的行为，其还款行为可能是基于对借款事实不知情的

情况下，为追求生活安宁所作出的无奈之举。e

在上述观点中，第一种观点主张，债权人催债时，

可推定非举债方已知悉借款事实，其后续还款行为可视

为基于知情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构成事后追认。

其逻辑在于，举债方或债权人为实现催收目的，理应在

过程中告知配偶相关事实，使意思表示建立在知情基础

上。然而，若仅以知情即认定追认，未免失之草率，仍

需结合具体催债情形综合判断。例如，若债权人以立即

起诉相胁迫，情境急迫，此时非举债方即使知情而还

款，亦难认定为其真实意思表示，进而认定为事后追认

对其有失公允。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若非举债方对借款

事实根本不知情，则其还款行为并非基于债务追认的意

思表示，而可能仅为维持生活安宁代为清偿。详言之，

意思表示真实性的前提是对法律行为内容有所认知，在

缺乏对借款事实知情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其有追认举

债方个人债务的真实意思，故该还款行为不构成事后

追认。

笔者认为，将非举债方在催债时的还款行为认定

为事后追认，须以其对借款事实知情为前提。若其不知

情，则不得推定追认；若其知情，则应结合催债方式与

具体情境，综合判断其意思表示是否真实自愿。

第二，单纯沉默的意思表示。主要争议的是在非举

债方知晓债务事实且未提出异议时是否能够认定为事后

a　《家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婚姻家庭部分）》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对于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签字时债务人配偶在场但未作出明确

反对意思表示或者债务人配偶事后追认以及通过其他共同意思表示形式（如电话、短信、微信、邮件等）认可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

务，此种情形应当由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

b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鄂民终1091号。

c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鄂民终16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民初162号民事判决书。

d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鄂民终16号民事判决书；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民初162号民事判决书。

e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晋民再52号民事裁定书。

f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甘民申1264号民事裁定书。

g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冀民申5511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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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认。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

为，非举债方知悉债务的存在和具体数额，且未明确作

出不予认可的意思表示，则属于通过默示方式作出的事

后追认。f第二种观点认为，非举债方仅需知悉举债事实

且未作出反对则属于事后追认。g第三种观点认为，在举

债方进行经营活动的背景下，仅要求非举债方知悉举债

方因经营而在外借款的事实则属于事后追认。a

笔者认为，应以第一种观点为妥，即认定构成事后

追认的关键在于非举债方对债务事实与具体数额的全面

知悉。唯有在充分了解债务金额等信息的基础上，非举

债方才能作出是否提出异议的真实意思表示，仅知事实

而不知数额即推定追认，不足以保障其意思自治与权益

平衡。

2.2  日常家事型共债“家庭日常生活”界定不清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条规定日常家事代理权的

行使范围限于“家庭日常生活”中，第一千零六十四条

第一款以家庭日常生活为界限区别个人债务与夫妻共同

债务。上述两条均以家庭日常生活作为认定是否为夫妻

共同债务的唯一标准。但我国在《民法典》与司法解释

均未对家庭日常生活作出明确界定。实践中，由于法官

对区分是否为家庭日常生活主要有“金额标准说”“用

途标准说”和“折中说”。

（1）金额标准说

金额标准说也就是以金额作为判断是否为家庭日常

生活的唯一标准。在认定是否为家庭日常生活中，金额

标准的地位不容置疑。有部分法院认为数额较小的借款

通常均认为是不超过家庭日常生活的范围，仅以此将小

额借款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b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

时常发生多次小额借贷堆积的问题，若按照金额标准说

每一次的小额接待均认定为家庭日常生活范围内，则无

疑是对非举债方利益的忽视。持相同观点的还有2018年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

案件的通知》（浙高法〔2018〕89号）第二条第二款和

第三款中规定c，对于该条规定存在的两方面的问题：一

是允许单方举债的数额标准设置过高，并不符合当地的

经济水平，二是该条规定仅依赖额数设置为标准，并未

规定其举债必须用于家庭日常生活。

笔者认为，单纯以金额标准认定“家庭日常生活需

要”存在明显缺陷。其一，若仅考察单笔借款金额，既

忽略了多笔小额借款累计形成大额债务的可能，也为举

债方恶意拆分借款、规避共同债务认定提供了空间，严

重损害非举债配偶的合法权益。其二，若如浙江高院所

设金额标准过高，亦将同时加剧非举债方与债权人的风

险。因此，仅凭借款数额单一因素，不足以准确界定债

务是否用于家庭日常生活。

（2）用途标准说

一般认为，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是对子女的抚养教育

费、老人的赡养费、医疗费、日常生活的吃、穿等正常

消费的支出。用途说认为只要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则属于

夫妻共同债务，并未对支出的金额作出规定。换言之，

只要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则不论支出的金额高低。以此为

由的法院认为，购买自住房与车均是用于属于家庭日常

生活。d虽“衣食住行”在事实层面确属家庭生活范畴，

但由于房屋、车辆等重大财产处分涉及金额巨大，若仅

凭用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实则剥夺了非举债配偶一

方的意思表示权利，使其在未参与决策的情况下承担沉

重债务，有违公平原则。因此，仅以用途作为判断标准

尚不足以准确界定夫妻共同债务。

（3）折中说

折中说是吸收金额标准说与用途标准说，要求债务

具有适当性。即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有两个条件：一是

必须用于家庭日常生活，二是支出时须参照家庭的经济

状况。采用折中说观点的有：第一，2019年江苏省高级

人民法院颁布的《家事纠纷案件审理指南》第四十七条

规定：“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家庭日常生活必要的

支出，包括衣食住行、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娱教育

及服务等。认定是否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债务”所

负的债务，应当结合债务金额、举债次数、债务用途、

a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吉01民初1135号民事判决书。

b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闽民终1529号民事判决书；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琼民申2403号1民事判决书。

c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妥善审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的通知》第二条：

　  以下情形，可作为各级法院认定“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的考量因素：（1）单笔举债或对同一债权人举债金额在20万元

（含本数）以下的；（2）举债金额与举债时家庭收入状况、消费形态基本合理匹配的；（3）交易时债权人已尽谨慎注意义务，经审查举债人

及其家庭支出需求、借款用途等，有充分理由相信债务确系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

　  以下情形，可作为各级法院认定“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的考量因素：（1）单笔举债或对同一债权人举债金额在20万元

以上的；（2）债务发生于夫妻分居、离婚诉讼等夫妻关系不安宁期间，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3）出借人明知借款人负债累累、信用不

佳，或在前债未还情况下仍继续出借款项的；（4）借贷双方约定高额利息，与正常生活所需明显不符的。

d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3民初13514号民事判决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闽民申7104号民事裁定书；广东省高

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申8681号民事裁定书；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吉民再251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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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收入状况、消费水平、当地经济水平和一般社会生

活习惯等予以综合判断。江苏高院分别从日常支出与借

贷行为分别作出限制，其从债务金额、次数、用途与家

庭收入状况、消费水平等综合判断，该规定具有合理

性。第二，有学者认为，将为维系家庭日常生活开支的

小额借款纳入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范围，并在认定中根

据家庭年收入情况对其借款的数额进行限制。［3］该观点

将小额借款纳入日常开支是属于保护交易安全，且对借

款数额根据切实年收入进行限制是属于保护无辜非举债

方的利益。从实用性角度来看，该观点具有一定的可操

作性。

从比较法看，《法国民法典》对超出家庭经济状

况开支的限制，可为我国认定“家庭日常生活”提供参

考，即需结合家庭收入判断支出合理性。司法实践中，

因法官理解差异及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家庭日常生

活需要”的认定存在裁量空间，可能影响裁判统一与公

正。为此，需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细化，明确认定考量因

素。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规定具有参考价值，既列举

了可认定为家庭日常生活的范围，也反向设定限制（如

借款金额显著超出债务人或当地一般家庭消费水平、债

权人明知债务人将款项用于违法活动或已无力偿还仍出

借等），但现有限制仍不全面，还应将大额贷款、分期

付款等对家庭生活有重大影响的交易纳入规制。值得注

意的是，在《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条规定的日常价值

代理权的行使有两个要求：一是用于家庭日常生活；二

是夫妻双方的约定代理的范围限制，不可以对抗善意的

相对人。该规定旨在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相对人的

合理信赖利益。鉴于代理权限原则上限于日常家事范

畴，实践中除约束夫妻一方的代理行为外，亦应要求债

权人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唯有双管齐下，方能实现家庭

利益与交易安全之间的利益平衡。

2.3  生产生活型共债“共同”性难以确认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该条规

定能够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超出家

庭日常生活生活所负的债务；二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

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上文已对家庭日常生

活作出初步界定，下文主要讨论如何认定夫妻一方所负

债务用于共同生活、共同经营。

（1）用于共同生活的认定

是否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在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各不

相同。有法院要求借条注明“用于家庭”a，有法院以

“个人使用”为由否定共债b作为判断依据，还有法院结

合非举债方收支判断。［4］前两种观点在实践生活中可行

性较弱，原因在于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多为或不写借条，

或写得极其简易，极少数会写明借款用途。而第三种观

点则是从非举债方进行分析，笔者认为此类经济状况分

析应以家庭整体收支为基础，若仅考察非举债方个人收

支，易陷入以偏概全，难以真实反映债务是否实际用于

夫妻共同生活。笔者认为，判断债务是否“用于家庭共

同生活”，核心在于家庭是否从中受益。但并非只要存

在部分家庭受益即可简单认定，而需设定明确的量化标

准。笔者认为，应参照法定继承份额的计算逻辑：债务

所获收益中，须有超过50%的基础份额用于家庭。在此基

础上，还应计入非举债方作为家庭成员应享有的份额。

例如，在一个三口之家中，该比例应为50% + (50% / 3) ≈ 

66.7%。因此，当收益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的比例达到约三

分之二以上时，方可认定；若家庭仅享有较少收益，则

不应认定为共同债务。

（2）用于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

如何认定债务用于共同经营是认定是否为夫妻共同

债务的难点之一。此处的生产经营偏向于承担无限连带

责任的土地承包、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的经营。此外

还有承担有限责任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

对此，下文将共同经营分成非公司类与公司类两类进行

分析。

一是非公司类。主要是土地承包、个体工商户、合伙

企业，其构成都较为简单。有法院认为，主要非举债方实

际参与了合作过程，则认定为“共同生产经营”c。还有

法院认为，非举债方进行投资性的交易，则认定为“共

同生产经营”d。笔者认为，这些非公司类的实际是否

参与、是否进行投资是具有一定的隐秘性，外界难以知

晓，故若是债权人按照上述要求进行举证则具有一定的

困难即对债权人的举证责任要求过高。

笔者认为，应当查看用借款进行经营的收益是否用

于家庭日常生活，因为存在一些情况是夫妻双方并非共

同经营而是仅夫妻一方经营，另一方有自己的工作或者

无工作，但夫妻一方经营所得收益用于家庭日常生活，

则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二是公司类。主要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

司、个人独资企业。由于企业的构成较为复杂，所以认

定是否构成共同生产经营也存在较多的争议。第一个观

点认为，夫妻双方分别担任董监高或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a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黑民申2950号民事判决书。

b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民终118号民事判决书。

c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申1432号民事裁定书。

d　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1432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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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法院倾向于认定存在“共同经营”。a第二个观点

认为，夫妻曾以共有房产进行抵押、借款用于公司经

营。b第三个观点认为，夫妻双方均为股东的公司为举债

方借款提供担保。c第四个观点认为，夫妻双方均为公司

的股东。d第五个观点认为，由于举债人投入“经营的资

金数额巨大”，债权人“有理由相信”举债方经营公司

的行为是“共同生产经营”行为。e第六个观点认为，只

要举债方经营公司的收益用于家庭即可以认定为“共同

生产经营”。［4］

公司类经营因资金需求大、风险高，认定“共同生

产经营”的核心是夫妻双方是否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前四种观点体现夫妻与公司经营直接关联，符合该核心

原则；但第五种仅以经营资金数额巨大认定，第六种将

收益用于家庭直接等同于共同经营，均不合理——若配

偶对经营不知情，即使收益用于家庭，也需尊重其知情

权，以双方合意为前提，且公司经营需与一般家庭经营

区分，认定时需综合平衡风险与收益，要求有共同经营

合意或与同一公司紧密相连的实际经营行为。

笔者认为，认定公司类“共同生产经营”，需以夫

妻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合意为前提，或夫妻双方原本

就与同一公司命脉相连。债权人举证时，因“夫妻与同

一公司命脉相连”具有公开性，较易证明；“夫妻共担

风险与共享收益的合意”，可参照上文“共债共签”与

事后认定规则举证。

3  夫妻共同债务的合理认定

从《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与第一千零六十条

规定且在夫妻共同财产制的视野下来探究夫妻共同债务

的认定，需要认定的债务主要分为合意型共债、日常家

事共债及生产生活共债。

3.1  合意型共债的认定

合意型共债的认定主要分为“共签共债”与事后追

认两类情形展开。

一是“共签共债”的认定。此情形主要解决夫妻一

方代签的问题。债权人要求共签通常因债务影响重大，

故需从两方面规范：一方面，债权人应尽合理注意义

务，主动请求或提示举债方需取得其配偶的明确合意；

另一方面，举债方负有提供真实合意证明的责任，若提

供虚假证明，则不得以此对抗善意债权人。二是事后追

认的认定。主要解决的是对于默示与单纯沉默的意思表

达认定。默示追认须以非举债方知情为前提，并综合考

量催债方式对其意思表示的影响；单纯沉默则要求其知

悉债务事实与具体数额，未在知情后提出异议的，可认

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3.2  日常家事型共债的认定

日常家事共债的认定，核心在于对“家庭日常生

活”范围的合理界定，主要涵盖以下三方面：一是“家

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认定，通常包括衣食住行、医疗保

健、交通通信、文娱教育及服务等。二是对“家庭日常

生活需要的债务”所负的债务认定，应当结合债务的金

额、举债次数、债务用途、家庭收入状况、消费水平、

当地经济水平和一般社会生活习惯等予以综合判断。三

是对“家庭日常生活”的范围作出限制，如债权人明知

或应知债务用于违法犯罪、债务人已大额负债仍出借，

以及大额贷款、高额分期等对家庭有重大影响的交易；

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行使须限于必要生活需求；尽管夫妻

内部约定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但债权人仍需对代理权

限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3.3  生产生活型共债的认定

生产生活型共债分别从是否用于共同生活与是否用

于共同生产经营进行认定。

一是用于共同生活的认定。核心在于家庭是否从债

务中受益，且受益比例需达到50%以上，并包含非举债方

在剩余收益中应占的份额。满足该比例可认定为用于家

庭共同生活，进而构成夫妻共同债务；否则不予认定。

二是用于共同生产经营的认定。可以分为非公司类共同

生产经营与公司类共同生产经营。对于非公司类生产经

营，主要查看其用借款进行经营所得收益是否用于家庭

日常生活，家庭受益则认定为“共同生产经营”，进而

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反之不能认定。二是公司类，由

于其需要投入的资金与风险较大，所以应当举债方与非

举债方达成共担风险与共享收益的合意或夫妻双方就同

一公司命脉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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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Tangyu  He Meng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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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court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nsensus”, 
“daily family life” and “joint life, joint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These differences lead to inconsistencies in judicial 
adjudication standards and also reflect the variations in the value orientations of different courts during the adjudication 
process. By sorting out the value orientations of adjudicators from existing ca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ensus-
based joint debts, daily family affair-based joint debts, and life & production-based joint debts respectively, and further 
concludes the corresponding basis and methods for identification.
Key words: Marital joint debts; Joint signing for joint debts; Agency power for daily family affairs; Operational marital 
joint deb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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